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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法研究  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法理论研讨会”综述 
 

 刘俊海   谢增毅  陈勇峰 
 

  日前，我院法学所举办的“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法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人大法

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以及法学所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社会法的基础理论”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两个议题展

开讨论。 
  一、社会法基础理论 
  社会法是我国近年来随着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大潮而诞生的一

个新型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有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法是与社会主义最契合的法。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当中，尤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社会问

题。为调节社会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必须充分重视社会法的重

要作用。 
  多数学者主张，从现代法学的划分角度，应当将法律区分为公法、私法与社会法。按照这种

“三分法”，社会法是公法、私法之外的法域。三分法的划分推广后，最有研究价值的就是社会

法。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法不是一个法律部门，应该把社会法看作一个法域，一个界乎于公法与

私法之间的领域。从广义上看，凡是调整与社会问题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就是社会法。 
  社会权力也是社会法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公权力的社会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一些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

中介机构等会享有越来越多的行业自律等权力。这些权力不是公权力，也不是民事权利，可以从

社会权力的角度来解释其权力的渊源。 
  二、《劳动合同法》制定中的热点问题 
  1.关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理念。多数学者认为，劳动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双方平等是其
最基本的性质，但劳动合同又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合同

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总体上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相比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应当强调保

护劳动者的利益。对劳动者的优先保护或者说侧重于劳动者的优先保护是其特点。鉴于《劳动合

同法》属于劳动法的范畴，《劳动合同法》的起草既要考虑到劳动合同作为合同的一般性，更要

考虑到劳动合同的特殊性，要旗帜鲜明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谋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

间的实质平等，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2.关于劳务派遣问题。多数学者主张，立法者要严格规制劳务派遣行为，并对不法劳务派遣
现象予以破解。有学者主张，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应当随着劳动者工作场所的转移而转移，即派

遣单位把劳动者派遣到接受单位后，接受单位就要承担起作为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也有学者主

张，派遣单位把劳动者派遣到接收单位时间超过半年的，接受单位就应当作为用人单位而享受权

利、承担义务，就应当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还有学者认为，劳务派遣现象涉及到派遣单位、

接收单位与劳动者等多方主体的利益，究竟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法律应当扬利抑弊，而不是

简单地予以取消。 
  3.关于竞业禁止问题。有学者认为，竞业禁止涉及到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对此项规定既要允
许，又要限制。《劳动合同法》在功能设计上应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复杂性，竞业禁止制度应当考



 

第 2页 共 2页 

虑到行业的不同，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涉及到商业秘密、都适用竞业禁止规定。《劳动合同法》草

案中竞业禁止的补偿规定不尽合理。有学者认为，竞业禁止制度涉及到用人单位商业秘密保护与

劳动者择业自由之间的价值平衡。有学者认为，竞业禁止规定应当从严适用，其适用前提是原用

人单位希望继续使用劳动者而该劳动者不愿意继续在原单位从业。 
  4.关于劳动合同的纠纷解决机制问题。有学者认为，劳动合同的纠纷解决机制由专章规定比
较好。现有的劳动合同纠纷解决机制涉及的时间过长、程序过于繁琐，可以考虑特殊行业当事人

之间的纠纷实行或裁或审的原则。有学者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劳动争议解决时间太长，对此

问题应当进行调整，但《劳动合同法》不会涉及此问题，应当由其他法律来规定。 
  5.关于劳动合同的形式及合同短期化问题。有学者认为，劳动合同签订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这样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学者则认为，法律应当承认口头合同，口头合同是常态，

书面合同是例外。承认口头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诉讼中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

就推定劳动关系存在。有学者则认为，目前中国的现状是书面合同太少，希望通过书面合同来保

护劳动者的利益。还有学者认为，劳动合同的短期化现象导致了企业的短期化，这个问题在《劳

动合同法》中应该得到解决。 


